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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北京电（记者 房伟）“居民身
份证涵盖了广泛信息，遗失后会给当事人
带来一系列未知的风险。为从源头上杜绝
风险，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法》第二章第十一条。”昨日，全国
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
坚江建议，应及早规范遗失居民身份证的
作废处理。

居民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
的证件，在大量新技术涌现的今天，身
份证允许包含生物统计学信息，如照
片、面部特征、手掌特征、虹膜扫描或
指纹识别。

作为含有广泛信息的证件，身份证的
使用无处不在，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但
《身份证法》第二章第十一条，对遗失身
份证条例仅作说明：“居民身份证丢失
的，应当申请补领。”

郑坚江分析说，“由于身份证不能像
银行卡一样设置密码，导致身份证在丢失
后仍可能被别人使用，给当事人和社会带
来不小的隐患和风险。”

郑坚江举例说，有的不法分子拿着捡
到或者盗来的身份证，到银行开办信用卡
或借记卡，绑定微信、支付宝账号等，然
后把身份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
等一起出售，有的甚至拿捡到或者盗来的
身份证为犯罪活动作掩护。在公安机关侦
破的案件中，一人持有多张身份证上网
吧、开房间等冒用他人身份证的现象并不
罕见。

对此，郑坚江建议，首先要从法律层
面上，将《身份证法》第二章第十一条修
改为：“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
领。补领新的居民身份证后，原居民身份
证应当作废。”

其次，从操作层面上，居民身份证签
发机关应当在补办的新居民身份证上加注

“补发”或能体现补办的简易注释，“并要
让查验或使用居民身份证时，可知晓原已
遗失作废的信息在技术上可行。也就是
说，一旦有人使用遗失居民身份证，相关
读取仪器立刻就会显示该证是废证，以从
源头上杜绝他人以遗失居民身份证行违法
犯罪之事。”郑坚江说。

问题1：出手救人造
成损害要不要赔偿？

见义勇为者受了损害，
责任谁来负？紧急救助时不
慎给受助人造成伤害，是否
还要承担民事责任？

“草案规定，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
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建国在向大会作关于民
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时说。

草案同时规定，救助人
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
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
的民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马瑞强表
示，与三审稿相比，草案在原
来规定的“救助人有重大过
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受助
人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害”
作为需要救助人担责的前
提。

此外，根据民法总则草
案的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
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
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
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
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
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认
为，这是针对当前我国见义
勇为引发纠纷的案例实际，
在法律上赋予见义勇为者一
种请求权。

问题2：如何保护个
人信息？

民法总则草案规定，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确
保依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安
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
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

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
息。

“许多企业根据掌握的
个人信息向客户提供更加精
准的服务，问题在于要把正
当使用和非法使用区别开
来，并且严格界定使用个人
信息的途径。”全国人大代表
韩德云说，与三审稿相比，草
案新增了“任何组织和个人
应当确保依法取得的个人信
息安全”的表述，就是要对合
法和非法使用进行区别，强
调要遵循合理使用与安全使
用的原则。

问题3：民事诉讼时
效能否延长？

根据现行民法通则规
定，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
年。但随着社会发展，经济交
易方式和类型不断创新，要
求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对此，民法总则
草案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
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我觉得增加到三年是
合适的。”韩德云说，“如果诉
讼时效进一步延长，对证据
的保护要求也更高，让诉讼
难度增加，法院也会面临更
大压力。”

此外，草案还规定，未成
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
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
计算。李建国表示，这给受性
侵害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提供
了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

问题4：胎儿能继承
遗产吗？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
规定，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

于死亡，意味着胎儿只有在
出生后才有民事权利。不
过，现行继承法规定，遗产
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
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
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
办理。

胎儿的利益究竟如何界
定和保护？民法总则草案给
出了明确答案：涉及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
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
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
始不存在。

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认
为，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将对胎儿民事权益保护起到
实实在在的作用。

问题5：“熊孩子”乱
买东西算不算数？

现行法律规定，10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而民法总则
草案将这一标准降低至6周
岁，规定6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也就是说，儿童买东西
到底算不算数，一方面要看
其年龄，另一方面也要看其
行为与其年龄和智力是否相
适应。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
审议过程中，一些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草案规定的“6周
岁”提出了意见，社会各界
也有一些不同看法。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底线究
竟定在几周岁，仍在讨论
中。

全国政协委员韩兴旺认
为，地处偏僻、经济社会欠发
达地区的青少年信息接收渠
道窄、启蒙教育起步晚，与东
中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
的同龄儿有差异。“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年龄的调整应当
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等。”

问题6：网游装备被
盗法律管不管？

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人
类生活，信息数据所承载的
价值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
出现了诸如“QQ币”“网游
装备”等网络虚拟财产。

民法总则草案在“民事
权利”一章中专门提出，法
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
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
产写入民法典，一方面顺应
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
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为
虚拟财产多样化后进一步加
强民法意义上的保护奠定了
基础。”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
表示。

问题7：村委会到底
是什么民事身份？

近年来，各地不少村子
引入公司化运营机制，建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
因为没有法律上的“名分”，
村委会在很多经济活动中无
所适从。

针对这些情况，民法总
则草案专门设立了“特别法
人”，其中就包括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和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法人。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
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
动。 据新华社

3月9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和副主
任张喜武等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国
企改革的总体思路，并对相关热
点话题作了回应。

混改突破口要进一步扩大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
的重要突破口。肖亚庆在回应相
关提问时说，今年混改突破口要
进一步扩大。

“适合在三、四级企业搞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就在三、四级企业
搞，有的企业希望层级再进一步
升高，要根据实践发展和效果来
看。”肖亚庆说。

他强调说，混合所有制不是
“一搞就灵”，也不是所有的国企、
央企都要搞混改，宜混则混、宜独
则独、宜控则控。“国有企业不一
定控股，也可以参股。”

加快推进煤电、重型装
备、钢铁等行业的重组整合

重组整合是国企优化资源配

置能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重
要举措。2016年，5对10家央企
完成了重组。

针对央企未来重组计划的提
问，张喜武表示，我们不搞行政

“拉郎配”，也不是搞简单的“归大
堆”，更不搞新的垄断，不会出现
一哄而起、大规模的“重组潮”。

“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成熟
一户、重组一户的原则。”他表示，
一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搞重组，加
快推进煤电、重型装备、钢铁等行
业的重组整合，推动解决产能过
剩问题。积极探索境外资产整合，

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二是要
探索有效的重组方式。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适应
行业、产业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导
向，采取各种有效方式来推进中
央企业的重组。

优先考虑职工安置

近年来，国企改革围绕主业
不强、包袱过重、管理层级多等突
出问题发力，国企瘦身健体取得
明显成效。

据肖亚庆介绍，去年包括去

产能在内央企瘦身健体过程中涉
及职工约11万人，通过内退转
岗、劳务外包以及解除劳动合同
等方式，相关企业对这些员工做
了妥善安置。

对于未来改革可能涉及到的
类似问题，他重申，要多兼并重
组、少破产，把职工的安置、职工
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考虑。“绝对
不会出现‘下岗潮’问题。”他说。

肖亚庆表示，改革要符合企
业长远发展规律，也要让更多的
职工有获得感，能够保护职工的
权益。 据新华社

七个问题让你了解民法总则草案有多重要
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后，备受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8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作

为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民法总则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下面这七个人们在生活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一起来了解一下其重要性。

国企改革要优先考虑职工安置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回应国企改革热点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郑坚江建议

规范遗失身份证
作废处理


